
第一章 导 论

【知识点 2】涉税专业服务行政监管

一、实名制管理

二、业务信息的采集

三、信用评价

四、公告和推送

五、违法违规责任

六、优化服务措施

一、实名制管理

税务机关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从事涉税服务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

（一）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息

1.报送内容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机构实名信息。

【了解】实名信息包括：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

2.报送路径（基本信息+业务信息）

（1）基本信息（机构、人员）

原则上通过网上办税系统报送。

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网上办税系统报送的，可在非征期内通过实体办税服务厅办理。

（2）业务信息

应当通过网上办税系统报送。

3.未按要求报送处罚

（1）违规情形

违规情形 未按实名制要求提供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涉税服务人员实名信息的

未按业务信息采集要求报送从事涉税专业服务有关情况的

报送信息与实际不符的

（2）处罚措施



（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信息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专业资格证书编号等实名信

息。

2.报送时间

（1）应当于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

（2）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该表。

（3）暂时停止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应当于完成或终止全部涉税专业服务协议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该表。

（4）恢复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应当于恢复后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该表。

（三）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业务委托协议等实名信息。

【了解】实名信息包括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委托人名称、委托协议采

集编号、服务起止时间、服务项目、服务人员等。

2.报送时间

（1）应当于首次为委托人提供业务委托协议约定的涉税服务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

素信息采集表》。

（2）业务委托协议发生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该表。

3.填报口径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难以区分“一般税务咨询”“专业税务顾问”和“税收策划”三类业务的，可按“一

般税务咨询”填报；

（2）对于实际提供纳税申报服务而不签署纳税申报表的，可按“一般税务咨询”填报。

4.总分机构涉税专业服务信息报送选择（总分自己选）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跨地区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包括分所和分公司）的：

（1）可选择由总机构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汇总报送分支机构涉税专业服务信息；

（2）也可选择由分支机构自行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税专业服务信息。

5.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仅采集要素信息，业务委托协议的原件由涉税专业机构和委托人双

方留存备查。

二、业务信息的采集

（一）四项业务报告采集

《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

息采集表》

报送机构 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业务范围 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

报送时间 次年 3 月 31 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报送内容
包括社会社会信用代码、机构名称、委托协议采集编号、业务完成时

间、服务项目、业务报告签署人、业务收入金额等



（二）其他业务的报送

上述四项涉税服务业务之外，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可以于完成涉税服务业务之后，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服务信

息。

（三）年度报告的报送

《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

体情况表》

报送时间 每年 3 月 31 日前；以年度报告形式报送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总体情

况

报送内容 从事涉税服务人员数、收到行政处罚情况和行业协会奖惩清理、服务

项目及其户数、业务收入金额和设计委托人税款金额等

【例题 1·多选题】下列关于涉税专业服务行政监管，说法正确是（ ）

A.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机构实名信息

B.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当于完成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

查的次月底前办理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

C.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难以区分“一般税务咨询”“专业税务顾问”和“税收策划”三类业务的，可按“一般税

务咨询”填报

D.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跨地区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包括分所和分公司）的，由总机构向所在地主管

税务机关汇总报送分支机构涉税专业服务信息

E.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于每年 3月 31 日前，以年度报告形式，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体情况

表》，报送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总体情况

【答案】ACE

【解析】选项 B，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应当于完成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

纳税情况审查业务的次年 3月 31 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

选项 D，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跨地区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包括分所和分公司）的，可选择由总机构向

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汇总报送分支机构涉税专业服务信息。

三、信用评价

（一）概述

1.相关概念

涉税专业服务信用信息分为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信息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信用信息。

2.行政管理部门

国家税务总局主管全国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管理工作。

省以下税务机关负责所辖地区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管理工作的组织和实施。

3.信息公开

省税务机关应当在门户网站、电子税务局和办税服务场所公告下列信息：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积分；

（2）涉税服务失信名录。



4.信息查询

税务机关应当通过门户网站、电子税务局等渠道提供涉税专业服务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纳税人 可以查询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等级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信用积分

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

可以查询本机构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等级及积分明细和所属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信用

积分

从事涉税服

务人员

可以查询本人的信用积分明细

（二）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信用评价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实行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相结合方式。

1.信用评价的内容

（1）信用信息指标与采集渠道

信用信息

指标

包括纳税信用、委托人纳税信用、纳税人评价、税务机关评价、实名办税、业务规模、服

务质量、业务信息质量、行业自律、人员信用等。

采集渠道 1.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从事涉税服务人员报送的信息；

2.税务机关税收征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和涉税专业服务监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3.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公开的信息。

（2）信用等级评价

评价主体 省税务机关根据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标准对管辖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进行信用等级评价

评价时间

每年4月30日前完成上一个评价周期信用等级评价工作。信用等级评价结果自产生之日起，

有效期为一年。

【注】在一个评价周期内新设立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不纳入信用等级评价范围。

积分方式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积分为评价周期内的累计积分，按月公告，下一个评价周期重新积

分。

评价周期 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评分机制

第一个评价周期信用积分的基础分为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当前纳税信用得分，以后每个评价

周期的基础分为该机构上一评价周期信用积分的百分制得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未参加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的，第一个评价周期信用积分的基础分按照 70

分计算。


